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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以案■

提示法官■

遗产无人继承谁来“兜底”管理
被继承人死亡后，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或

没有继承人，谁来作为遗产管理人？利害关
系人如何主张权利？

2023年3月10日，某银行与王某签订了
《个人担保借款合同》，某银行为王某提供个
人二手房按揭贷款33万元用于购房使用，王
某用其名下的、单独所有的位于通辽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某小区的房产为该笔贷款提供抵
押担保，并办理了抵押登记，银行按照约定发
放了该笔贷款，后王某去世。2023年4月16
日，王某户籍地嘎查开具了王某公民死亡火
化介绍信。王某无配偶、子女、兄弟姐妹，父
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已亡故，死亡时无继
承人，生前住所地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银行向法院提出了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申
请，法院经审理，指定某民政局为王某的遗产
管理人。

指定遗产管理人有利于遗产能够得到
妥善管理和分配，避免遗产成为无人认领的
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
四十五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
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

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政部
门承担着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事业和社区服
务等工作，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
较高。作为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遗产管理人
的职责，保护遗产安全，并确保相关权利人的
合法利益能够得到实现。

该起案件是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审理的首例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为银行下
一步债权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优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以案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
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
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
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
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
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
产管理人。 （关清 马喜莲）

未成年人体验卡丁车
发生事故谁来担责？

司机李某带游客四人（其中有未成年人
王某）前往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黑山头某骑
马场游玩，王某（主驾驶）和其母亲（副驾驶）在
驾驶卡丁车时不慎翻车，导致二人受伤。事故
发生后，王某前往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为眶骨
骨折，王某就医期间的医疗费用合计12万余
元。其母亲认为，王某驾驶卡丁车期间，因草
场有坑，导致翻车，而且马场工作人员未给游
客准备安全帽，卡丁车上也没有配备安全带，
遂向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黑山头人民法庭起
诉，要求该骑马场承担赔偿责任。

法庭经审理查明，司机李某与被告骑马
场老板相识，故原告王某和其母亲驾驶卡丁
车并未给付费用，马场老板在游客驾驶卡丁
车前叮嘱注意事项后离去。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
应受到保护。卡丁车驾驶活动是一项具有
相当风险的休闲娱乐活动，原告方作为玩家
应对谨慎驾驶及自身安全尽到注意和防范
义务，被告方作为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应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

首先，被告骑马场应在游客驾驶卡丁车
前进行充分的告知及说明，采取必要的风险
防范措施，做好安全保障工作。本案中，骑
马场老板对游客驾驶卡丁车进行了简单的
告知和提示，但在风险防范方面做得不足，
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故被告方失职是本
案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其次，王某母亲作
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参与
卡丁车驾驶活动时，应当预见到该项活动本
身具有的风险性，其明知原告王某系不满12
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禁止驾驶卡丁车，却
放任原告驾驶，未尽到足够的监护义务和谨
慎义务。原告王某虽然是未成年人，但已经
具备基本的认知能力，在明知驾驶卡丁车存
在相当风险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参加，自身亦
未尽到足够的谨慎义务。故原告方的疏忽
是本案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当减轻被告
方的相应责任。综上所述，考虑本案事发经
过、各自的过错程度，由原告王某承担40%的
责任，被告骑马场承担60%的责任较为适宜。

法官提示：卡丁车属于具有一定风险性
的娱乐项目，并非适合所有人群体验。经营
者应当在游客驾驶前讲解车辆驾驶方法及
其他的注意事项，严格筛选适宜体验的人
群；确保场地及设施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
相关资质，还应具备处置突发应急事故的能
力。消费者在参加具有危险性的游戏前，应
提前了解清楚其可能潜在的风险，并注意考
察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能力，结合自身的身体
状况，合理预估活动的风险，量力而行。如
若发生事故，注意留存现场视频照片等相关
证据，便于在纠纷发生时依法维权。

（于婉秋）

提示检察官■

“你只需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给‘有需要
的人’使用，几天就能赚几百、几千元。”如
果有这样一份“工作”，你会心动吗？宋某
心动了。

2022 年，家住黑龙江省五常市的宋某
用手机浏览兼职信息时，加上了金某的联
系方式，在聊天过程中，金某向宋某推荐了
一个可获取高额报酬的兼职工作。随后，
宋某在明知金某使用自己银行卡从事违法
犯罪活动的前提下，将自己名下新办理的4
张银行卡、登录手机银行的手机卡等交给
金某使用。金某使用宋某的 3 张银行卡进
行“跑分洗钱”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银行卡
的流水达 120 万元，相关涉案受害人达 15
人。宋某在参与“跑分洗钱”期间共获利

6000 元，其自首后主动赔偿电信诈骗受害
人田某损失 9000 元，取得了受害人田某的
谅解。

2024 年 5 月，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
检察院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
宋某提起公诉。由于宋某在五常市居住，
且正处于哺乳期间，办案组检察人员跨省
到达宋某居住地五常市进行讯问，核实相
关案件情况，并到当地妇幼保健院调取宋
某怀孕分娩的住院病历材料，同时向当地
司法局发出委托调查函，对宋某的居所情
况、家庭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开展调查，评估
适用社区矫正对其居住社区的影响以及能
否进一步适用缓刑等。5月中下旬，玉泉区
检察院检察官与玉泉区人民法院法官再次

来到宋某居住地对该案进行开庭审理并当
庭宣判，以被告人宋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八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对被告人宋某的违
法所得六千元予以追缴。

检察官提示：希望大家能够合法使用
名下的电话卡、银行卡等账户，提高警惕意
识，强化法治意识，千万不要被所谓的“高
额利润”诱惑，沦为犯罪分子洗钱的“工具
人”。

（李小平 李宁 赵宇琛）

“跑分”赚“快钱” 涉嫌“帮信罪”

日前，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成功执
结一起终本执行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件，切实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陈某某与天津某建筑工程公司（以下
简称 A 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经法
院审理，依法判决 A 公司偿还陈某某工程
款、违约金等各项费用共计 30 余万元。因
A 公司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陈
某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向被
执行人送达的执行通知书及报告财产令，
均石沉大海，未有回音。通过执行查控系
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信息、不
动产登记信息、证券、保险、车辆等财产信
息后，也均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线
索。法官在向申请人反馈释明后，该案依

法进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案件“终本”后，执行法官并没有放弃

对该案的关注，定期查询被执行人的财产，
并让申请人留意其财产线索，一有情况及
时联系。2024 年 8 月，案件终于有了转机，
申请人得知被执行人将有一笔工程款保证
金到账。执行法官立即与房地产公司联
系，经核实，确认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属
实。执行法官依法向该公司送达了相关司
法手续，将本应支付给被执行人的工程款
保证金成功提取至法院账户并发放给申请
人陈某某。

法官说法：执行案件“终本”后，法院
就“不管”了吗？不是的！“终本”不是终止，
更不意味着终点。“终本”只是暂时终结案

件的执行，并没有免除被执行人的义务。
案件可以“终本”，但法院执行工作不会停
止。法院对被执行人采取的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措施仍然有效。

案件“终本”后，执行法院每 6 个月都
会通过全国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一次被
执行人的财产，发现财产的，法院将依职权
恢复案件执行。申请人发现被执行人财产
线索，可以随时申请恢复执行。因此，“终
本”不是执行案件的终结，更不是对被执行
人的放纵，在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之前，法院
会追究到底，让失信者寸步难行、无处可
遁！ （乌仁斯琴）

执行案件“终本”后 法院还“管”吗？

古语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如
果债务人去世，是“父债子还”还是“人死账
消”？近日，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人民法院
二道桥法庭一次性调处 4 起债务人去世起
诉继承人的民间借贷纠纷及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被告当庭履行给付义务，取得了“案
结事了人和”的良好效果。

老董与小董系父子关系，老董在 2021
年至 2023 年期间，因购买饲料、化肥、地膜
等生产资料分别向多某借款30000元、向聂
某借款 6000 元、向刘某借款 3500 元，并欠
付周某货款 3000 元。老董于 2023 年 11 月
去世，去世后上述四位债权人陆续向法院
起诉，要求老董的第一顺位继承人老董儿
子小董、老董妻子石某以及老董女儿董晓
某承担还款责任。

二道桥法庭受理上述四案后，考虑到案
件被告相同、案情相似，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提
高诉讼效率，便安排同时进行调解。在调解
过程中，被告董晓某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放
弃对老董财产的继承，考虑到老董妻子石某
年事已高，四案原告在调解中均放弃对其主
张债权。小董同意承担还款责任，但因经济
能力有限，希望四案原告能减免部分借款本
息或货款，承办法官通过释法说理，最终促成
四案原告同小董达成调解协议，四案原告同
意各自减免部分本息或货款，被告小董当庭
履行给付义务，4起纠纷得以圆满化解，各方
当事人均表示满意。

以案说法：债务人去世后，债务人的
继承人是否承担债务清偿义务需要视情况

而定，若继承人放弃遗产继承或无遗产可
继承，则对被继承人的债务可以不负清偿
责任；若债务人有遗产且被继承，则继承人
需要在所得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清偿债
务。个人之间的借款行为，首先出借人在
出借时应注意留存相应证据，如要求借款
人出具借条、借据，并尽可能采取转账方式
支付借款，保留催要借款的证据，以便在借
款人不还款时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其次借款到期后，出借人应
及时催要借款，避免因超过诉讼时效丧失
胜诉权或因借款人死亡导致债权实现困
难。 （郝静）

债务人去世 债务谁来还？

说法法官■

说法以案■


